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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5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補 選 

填 寫 候 選 人 簡 介 資 料 表 格 須 知 

選舉事務處會就 2025 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以彩色印製候選人簡介（“簡介”），載有候選人的姓

名和在選票上的候選人編號、候選人提供的個人彩色照片、年齡、職業、政治聯繫、電郵地址／網址，及其擬

備的選舉信息。簡介會郵寄給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參閱，並上載於選舉專用網站

(https://www.elections.gov.hk)1。簡介的印刷海報版將於投票日在投票站張貼，以供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參閱。此

外，選舉事務處會製作文字版的簡介，以便視障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可使用電腦或智能電話的輔助軟件聽取簡

介的內容。候選人應理解視障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的不同需要，在競選活動中確保投票人（包括視障人士）可

以合理地獲得選舉信息。選舉事務處極力鼓勵候選人利用文字版的簡介向視障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傳達其選舉

信息。 

2. 如候選人選擇使用簡介在 2025 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中作競選宣傳，候選人必須填寫候選人簡介資

料表格（“資料表格”）。資料表格設有電子版本及紙本。如候選人選擇填寫電子版本資料表格，有關選舉信息

部分的資料可同時用於製作印刷版及文字版的簡介。如候選人選擇填寫紙本資料表格，有關的資料只可用於製

作印刷版簡介選舉的信息部分。因此，如候選人需製作文字版的簡介，請另行填寫電子版資料表格。

3. 為簡化候選人輸入資料的程序，在可行的情況下，候選人請盡量填寫電子版資料表格。

請在電腦輸入此連結 https://www.reo-form.gov.hk 或掃描左面二維碼下載電子版本

資料表格。紙本資料表格可向各區民政事務處、選舉主任辦事處，或在選舉事務處

位於長沙灣東京街西 3 號庫務大樓 8 樓或九龍觀塘觀塘道 392 號創紀之城 6 期 23

樓 2301 至 03 室的辦事處索取。 

4. 候選人在電子版資料表格的第一部分提供的個人照片、個人詳情（包括姓名、年齡、職業、政治聯繫、電

郵地址／網址）及選舉信息，將用於製作印刷版的簡介。電子版資料表格第一部分的個人詳情及以文字輸入的

「選舉信息」（如適用）將會同時用於製作文字版的簡介。如在第一部分以插圖方式輸入「選舉信息」，候選人

需在第二部分以文字輸入其選舉信息，以製作文字版的簡介。

5. 如候選人未有遞交電子版或紙本資料表格，印刷版的簡介只會印上候選人的姓名及其候選人編號，簡介的

其他指定位置會顯示「候選人並未提供有關資料」。視障投票人聽取文字版的簡介時，只會聽到候選人的姓名和

其候選人編號，亦會在候選人個人詳情及選舉信息的部分聽到「候選人並未提供有關資料」。如候選人只提交紙

本資料表格，或提交電子版資料表格但在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均沒有以文字輸入「選舉信息」，視障投票人聽取

文字版的簡介時，只會聽到候選人的姓名、其候選人編號及候選人已提供的個人詳情，以及聽到「候選人並未

提供其文字版選舉信息」。

如 何 填 寫 資 料 表 格 

6. 請按照下文的指示小心填寫資料表格：

(a) 候選人必須填寫其中文及英文姓名（除非不適用）。此外，候選人可選擇提供其他個人詳情（例如照片、

年齡2、職業、政治聯繫、電郵地址／網址及選舉信息）。如候選人在填寫其政治聯繫時提及任何團體的

名稱，候選人應先取得有關團體的書面同意。為免引起混亂，如候選人提供的資料（例如職業及政治聯

繫）與提名表格上所載的資料有所抵觸，有關資料可能不會載於簡介內。

(b) 在資料表格「選舉信息」指定範圍內的內容可包括與候選人選舉信息或參選相關的資料和支持政黨或團

體的徽號及詳情。如所填寫的資料包括支持政黨或團體的徽號或詳情，候選人應在提交資料表格前獲得

該政黨或團體的書面同意。所用語言、字數、插圖及顏色不限。如「選舉信息」內附有標誌或圖像，請

1 簡介的資料將會於是次補選結束後，待是次補選的有關跟進工作完成後，從選舉專用網站移除。 
2 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年齡。 

https://www.elections.gov.hk/
https://www.reo-form.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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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以線條或簡單方式表達，令印刷效果較為清晰。 

 

(c) 候選人的彩色照片必須顯示候選人的全臉及不大於 50 x 40 毫米（2 x 1 5/8 英吋）。照片背景必須無任何

裝飾，顏色為白色、淺藍色或淺粉紅色，請勿採用螢光色或漸變色作背景。選舉事務處保留調整照片影

像的權利。照片應為最近 6 個月內所拍攝。為達到較佳的印刷效果，我們建議候選人如提交紙本彩色照

片，應選用沖曬相紙，並避免以噴墨式或鐳射打印機印出照片。除於資料表格上指定位置貼上照片外，

提交紙本資料表格的候選人須另外交付兩張相同的彩色照片，並在每張照片背面貼上夾附的標貼及填上

候選人的中文及英文姓名（除非不適用）及候選人參選的界別分組名稱。提交電子版本資料表格的候選

人，則無需額外交付彩色照片。 

 

(d) 紙本資料表格將會以直接複製方式製作印刷版的簡介。若候選人選擇提交紙本資料表格，候選人必須使

用由選舉事務處提供的資料表格填寫詳情。任何自行複製／修改的資料表格及任何超越資料表格藍線範

圍的圖文均不會被接受。 

 

(e) 在紙本資料表格上，候選人填寫個人詳情的文字應以黑色，用打字機打出、電腦打印機印出或幼細原子

筆以清楚字體填寫。若以黑色以外的顏色填寫候選人個人詳情，有關文字的顏色均會被轉為黑色，印刷

效果將會較差。此外，候選人可採用剪貼方式把內容貼在指定的範圍內，須注意剪貼部分不可以超出指

定範圍，個人詳情不能整部分以剪貼方法覆蓋，須逐項資料貼上，不能覆蓋任何原有的藍色底線。 

 

(f) 在電子版本資料表格第一部分的「選舉信息」一欄，候選人須先選擇以「文字輸入」或「圖片上傳」模

式提供相關資料。若候選人有需要填寫電子版資料表格的第二部分的「選舉信息」，候選人只可用電腦輸

入文字。手寫文字及插圖均不予接納。請注意，第二部分文字版本的內容應與第一部分的選舉信息的插

圖的內容相若。 

 

(g) 請注意，為方便排版及由於電子版本資料表格「個人詳情」及「選舉信息」輸入欄的大小所限，相關輸

入欄的字體及字型大小已分別被預設為新細明體和 10，而「個人詳情」及「選舉信息」輸入欄的文字亦

設有字元（含空白）及字數上限（見表格相關輸入欄）。 

 

(h) 如資料表格載有中文及英文以外的語言填寫的內容，候選人須另行附上該內容的中文或英文翻譯，並確

保該內容只載有與候選人參選這次選舉相關的資料，然而有關譯文不會載於簡介內。 

 

(i) 候選人如以電子方式填寫資料表格，請留意以下關於第一部分的數碼照片及／或圖像檔案的可接納特定

檔案格式要求，以便製作印刷版本的簡介： 
 

• 照片及圖檔類別：JPEG  

• 照片檔案大小：5MB 或以下  

• 「選舉信息」內圖像檔案大小：5MB 或以下（如適用）  

• 合適尺寸： 候選人的彩色照片 

 - 由掃瞄器（600dpi）擷取 – 相片大小：50 毫米（高）X 40 毫米（闊） 

 - 由數碼相機擷取 – 圖像大小：最少 1600 像素（高）X 1200 像素（闊） 

 「選舉信息」圖像檔案 

 - 由掃瞄器（600dpi）擷取 – 圖片大小：50 毫米（高）X 89 毫米（闊） 

 - 由數碼相機擷取 – 圖像大小：最少 1190 像素（高）X 2110 像素（闊） 
 

請勿使用低解像圖像製作檔案或使用軟件提升其解像度數值，以避免因低解像圖像而影響印刷效果和質

素。成功上載的相片及／或圖像檔案是否符合規格仍有待確定。如有需要，選舉事務處會要求候選人重

新提交另一張相片及／或圖像檔案，以符合製作印刷版本簡介的印刷要求。 

 

遞 交 資 料 表 格 
 

7. 候選人須於遞交提名表格時或最遲於提名期結束前（即於 2025 年 8 月 4 日下午 5 時或之前）以下列方

式遞交資料表格，逾時遞交將不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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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本資料表格 

 

8. 候選人或選舉代理人可在上述限期前利用電郵 (e-intro_to_can@reo.gov.hk) 或電子表格上載平台向選舉

事務處遞交已填妥的電子版本的資料表格。為避免網絡擠塞，請候選人預留充足時間提交資料表格，切勿在臨

近遞交限期提交。 

 

紙本資料表格 

 

9. 候選人可以把填妥的紙本資料表格連同兩張與資料表格上相同的候選人彩色照片（每張照片背面須如上

述第 6(c) 段的要求貼上標貼及填上候選人的中文及英文姓名（除非不適用）及候選人參選的界別分組名稱），

在上述限期前親自或經由選舉代理人遞交給有關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或以專人送遞給總選舉事務主任（地址：

九龍觀塘觀塘道 392 號創紀之城 6 期 8 樓選舉事務處技術支援組）。 

 

10. 如提交紙本資料表格的候選人需製作為視障投票人及獲授權代表而設的文字版的簡介，請另行下載電子

版本資料表格（見上文第 3 段），只填妥候選人姓名及載於電子版本資料表格的第二部分，並於 2025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 時前將已填妥的電子版本資料表格電郵至 e-intro_to_can@reo.gov.hk 或把相關電子表格上載到指定的

電子表格服務平台。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11. 如候選人未能在上述限期或之前遞交所需資料，有關資料將不會載於簡介內。候選人須確保所填報的資料

為完整及準確。提名期結束後，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不會接納任何更改或提交補充資料的要求。簡介中候選

人自我介紹短文的內容、性質和闡述方式，純屬候選人的個人構思及創作。除非有任何內容屬淫褻、不道德、

不合乎體統、令人反感、有誹謗性、非法（包括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載有與候選人參選無關的資料，

否則選舉事務處不會對其作出任何改動或增刪。 

 

12.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第 26(1)條，任何人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

選人當選，而發布關於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且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事實陳述，即屬在

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 

 

13. 候選人應注意部分投票人或獲授權代表可能只懂中文或英文，而他們同樣有權知悉候選人簡介的資料。選

舉事務處鼓勵候選人同時提供中文及英文版本的「選舉信息」，以更有效傳遞有關資料。 

 

14. 如就填寫資料表格有查詢，請致電選舉事務處（電話﹕2891 1001）。 

 

個 人 資 料 收 集 聲 明 
 

15. 請注意下列有關在資料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說明－ 

 

(a) 資料用途 

 就資料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選舉事務處、有關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選舉管理

委員會及其他有關的政府部門和機構用於與選舉有關的用途。 

  

(b) 資料轉介 

 就資料表格提供的所有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可能會提供予其他獲授權的部門、機構或人士，

包括但不限於法院，用於與選舉有關的用途。 

  

(c) 索閱個人資料 

 任何人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的條文要求索閱及改正他／她在資料表格所提

供的個人資料。 

  

mailto:e-intro_to_can@reo.gov.hk
mailto:e-intro_to_can@re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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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查詢 

 

 

關於透過資料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閱及改正個人資料），應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出（地

址：九龍長沙灣東京街西 3 號庫務大樓 8 樓）。 
 

 

 


